
关于 2021 年寒假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，各附属单位：

为确保寒假期间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将我校 2021 年寒

假相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学生假期：错时放假— 3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

1.错时放假：2020 级学生 1 月 19 日正式放假，2019 级学生 1月

9 日正式放假，2018 级学生参照 2019 级并根据实习单位安排确定放

假时间；长桥、吴泾教学点学生由教学点参照学校寒假工作安排并结

合教学点实际情况确定放假时间。

2.下学期3月3日起错峰报到注册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3月 8日

（星期一）开始上课。

3.补考和答疑工作在开学准备周（3 月 1 日—3 月 5 日）内完成，

相关工作安排由教务处另行通知。

4.放假期间，学生应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假期的学习任务和社会

实践。

二、教师假期：1 月 23 日（星期六）— 3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

1.全体教师按学校规定时间完成本学期教学工作，并做好学生假

期学习任务安排。

2.寒假期间，全体教师应合理安排教学准备、科学研究、专业建

设和技术研发等工作，尽可能把双一流建设、提质培优等重点任务时

间节点提前，确保新学期教学工作正常开展。

3.3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起正常上班，做好开学准备工作。

三、党政管理人员、辅导员假期安排：1 月 24 日（星期日）

—3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[包括：学校党政职能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（部、




